
 

一
、 

填
寫
本
申
請
書
聯
同
受
檢
人
員
名
冊
、
照
片
，
予
二
星
期
前
承
報
本
會
。 

二
、 

本
級
檢
定
費
每
人1000

元
。 

三
、 

本
級
申
請
檢
定
人
數
須
二
十
人
以
上
，
如
不
滿
二
十
人
亦
可
向
本
會
申
請
檢
定
，
由
本
會
統
籌
各
班
隊
合
併
辦
理
。 

四
、 

由
本
會
指
派
裁
判
二
名
監
考
（
承
辦
單
位
須
負
責
監
考
裁
判
每
人1000

元
車
馬
費
）。 

五
、 

場
地
、
音
響
等
一
切
有
關
事
項
由
承
辦
單
位
統
籌
負
責
（
背
號
、
評
分
表
由
本
會
提
供
）
。 

※
 

填
寫
本
申
請
書
即
表
示
已
知
悉
並
同
意
本
會
於
檢
定
相
關
業
務
中
使
用
您
所
填
寫
的
個
人
資
料
。 

※
 

本
會
隱
私
權
及
個
人
資
料
保
護
管
理
政
策
及
事
項
宣
告
於
本
會
網
站 http://www.wfda.org.tw/about07.php?nid=7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

請 

人
：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簽
章
） 

 

申 

請 

日 

期
：        
年        

月        

日 

通
訊
地
址 

老
師
姓
名 

班
隊
名
稱 

檢
定
區
域 

(

北 

中 
南) 

中 

華 

社 

交 

舞 

協 

會     

金 

級 

檢 

定   

申 

請 

書 

         

區 

預  

定

時  

間 

會員證 
號碼 

 

 

第四級 
證書號碼 

 

檢
定
人
數 

預  

定 

地  

點 

電  

話 

  

 


